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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
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张志
祥 李灿） 又到一年升学季 ，孩
子上学问题是许多家长的心头
大事。 为了让孩子上名校，一些
家长四处奔走，不惜一掷千金，
但可能最后事与愿违。 近日，韶
山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委托
合同纠纷案， 鲁某委托李某为
其办理某高中的入学手续 ，期
望落空后， 诉至法院请求李某
返还委托款。

2018 年 7 月 12 日，原告鲁
某通过案外人吴某得知被告李
某可以找关系帮助办理小孩入
学高中事宜。 当时原告亲戚的
孩子正读初三， 平时考试成绩

不是很好， 但想去长沙某中学
就读高中， 鲁某便委托案外人
吴某帮忙。 鲁某按照案外人吴
某的指示 ，2018 年 7 月 12 日 、
13 日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向李某
银行账户转账 5 万元、5 万元、2
万元，共计 12 万元 。 转账完毕
后，案外人吴某 7 月 13 日给李
某发微信， 告知其原告鲁某已
经支付 12 万元至银行卡账户 ，
并连同发送了需要办理入学事
宜孩子的信息。 8 月 19 日，原告
鲁某确认其亲戚的小孩已不能
去相应学校读书。 同日，原、被
告分别至派出所报案。 2018 年
8 月 19 日 、20 日案外人吴某分
别退还原告 1 万元， 共计两万

元，之后再未退款。 2020 年 3 月
28 日，原告鲁某找到被告李某，
双方发生争执。 被告李某于当
日就案涉事宜转账 1,000 元给
原告。 之后原告多次通过微信
催要被告退还剩余款项， 被告
以目前资金困难为由迟延支
付。原告 2022 年 1 月 10 日诉至
法院。

韶山市法院审理后认为 ，
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
善良风俗。 本案中，原告将其亲
戚孩子入学的问题委托给案外
人吴某办理， 案外人吴某又将
该事项转委托给被告办理 ，原
告直接将款项付至被告银行账
户的行为可视为对转委托行为

的同意，原、被告之间已构成转
委托合同关系。

原、 被告之间通过非正常
渠道办理孩子升学事宜的委托
事项， 不符合正常的招生政策
及教育管理机制， 违背了公序
良俗原则，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故法院确认双方之间的转
委托合同无效。 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
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

法院判决被告李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一次性
返还原告鲁某 9.9 万元。 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李某不服 ， 向湘潭中院提
出上诉。 湘潭中院经审理查明，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 家长们要以此
为戒， 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神
通广大，以免遭受经济损失，又
耽误孩子的上学时机。 在实践
中，存在最多的是中介机构，或
者其他诈骗分子， 谎称自己有
能力解决子女入学， 违法收取
他人财物，然后拒不退还。 此种
情况， 受害人应当及时追究行
为人的诈骗刑事责任， 或者选
择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不当得
利。

本报讯（通讯员 孙百灵）7
月 22 日上午，临湘市人民法院
积极参与长安街道整建提质专
项工作， 组织干警前往人流量
密集的富食村广场开展普法宣
传活动。

一大早 ， 民事审判庭副庭
长贺伦明带队，5 名干警来到富
食村广场“摆摊设点”进行普法
宣传。 活动中，干警们向来往群
众发放 《民法典普法读本 》、反
电信网络诈骗、禁毒宣传手册 ，
介绍毒品的种类， 讲解电信网
络诈骗常见手法， 耐心地为现
场群众答疑解惑、普法释法，获
现场群众好评。

今年以来 ， 临湘法院认真
履行平安书记工作职责 ， 落实
“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31 名平
安书记联点各村 （社区 ），充分

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反馈、及时
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提升公

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为建设
平安临湘、法治临湘贡献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晏可慧）
为践行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不断提升法院司法服务水
平。 7 月 28 日，岳阳市云溪区人
民法院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活
动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
企业代表等走进法院， 组织召
开座谈会通报法院工作情况 、
听取意见建议。 云溪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许辉主持座谈会。 区
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
主任郭海龙、 区政协社会法制
和民族宗教委主任张阁出席活

动并讲话。
在解说员的引领下， 代表委

员、 企业代表参观了法院荣誉室、
警务指挥中心、科技法庭、诉讼服
务中心、法治文化展厅、邮政集约
送达中心、执行指挥中心、数字审
委会等场所，并现场观摩了一起
民事案件的庭审，并对法院浓厚
的法治氛围、 便利的诉讼服务以
及庄严的庭审过程纷纷点赞。

座谈会上 ， 云溪区法院党
组成员、 副院长王天保向与会
人员介绍了云溪区法院的基本

情况，以及在审判执行、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 护航企业发展
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与会人员对法院的各项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围绕民营
企业平等保护、 涉企业维权案
件、涉企案件执行、涉企案件诉
前财产保全等方面工作， 以及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热点问
题进行了探讨。 并希望法院与
企业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 ，加
大法治宣传力度， 为其企业提
供更优质的司法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通讯员
黄湘宜）近日，岳阳县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诈骗案件， 被告人曹
某犯诈骗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 3 年，缓刑 3 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两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 曹某系某
水泥公司的股东 。 2018 年 3
月， 某建材公司股东李某找到
曹某， 提出其公司需要获得一
家水泥生产厂家的分装授权 ，
因想获得好处费， 曹某表示愿
意帮忙办理其所在水泥公司某
品牌水泥的分装授权。随后，曹
某在未征得公司同意的情况
下， 出具了一份盖有其所在水
泥公司印章， 且有公司代表杨
某签名的 《水泥分装授权委托
书》，某建材公司随后向曹某支
付了一个年度 6 万元的品牌授

权费；2019 年 3 月及 2020 年 3
月，曹某采取相同方式，向该建
材公司分别收取了年度品牌授
权费 4 万元、3 万元。 2020 年 5
月， 岳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
明上述《水泥分装授权委托书》
是一份伪造的文书。经查证，该
委托书上某水泥公司的印章是
曹某私自保管的已失效的临时
公章， 公司代表杨某的签名也
不是本人签字。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曹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
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触犯刑法，构成了诈骗罪，依法
应予惩处。 根据被告人曹某的
犯罪情节、 认罪态度及悔罪表
现， 结合审前社区矫正调查评
估意见，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通讯员 唐蓓）为
了兑现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
法律尊严。 近日，长沙市望城区
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赶赴益阳市
安化县，对被执行人林某名下的车
辆采取强制扣押执行措施。

申请执行人易某与被执行
人林某本是夫妻。 两人离婚后，
林某未按时履行离婚协议中约
定的给付义务， 易某将林某诉
至法院。 望城区法院判决林某
向易某支付 19 万余元及相应
逾期违约金 ， 但林某仅支付 6
万余元后再无下文 。 2022 年 5
月， 易某向望城区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林
某仍拒不履行义务， 其承诺在
限期内交出名下车辆却多次言
而无信， 亦无视法院发出的责
令交付财产通知书， 导致本案
一度陷入执行僵局。7 月 28 日，
执行法官接到申请执行人易某
电话，得知车辆停放所在地后，
迅速决定扣押车辆。

面对从天而降 的 执 行法
官， 被执行人林某一时不知所
措。 慑于法院强大的执行压力，
林某主动将涉案车辆交出。 自
此，在高温酷热中跨越近千里、
开车往返 5小时后， 执行法官顺
利完成了本次车辆查扣任务。

以案说法

找关系读名校未果，12万“委托款”能退吗
法院：违背公序良俗，款项应当予以返还

临湘：上街普法助力整建提质

法院干警向来往群众普法释法。

企业走进法院 共话营商环境

伪造公司授权书骗取授权费
男子获刑三年

异地扣押“老赖”无处遁形


